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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還戲服服務 

1. 借用對象：安老服務機構/單位 (只供長者表演之非牟利用途) 

 

2. 服裝分類： 

A 婚紗 / 晚禮服 / 配件 (頭紗、冠冕、飾物等) 

B 古裝 / 華服 / 假髮 / 古裝配件 (絲巾、繡花鞋、帽子等) 

C 特別服裝/ 表演服 / 制服 

 

3. 借用收費表：(按次收費，每次最多可借用四個相連工作日) 

A 婚紗 / 晚禮服 / 皇帝服   逾期收費每日各件$20 

B 古裝及華服  逾期收費每日各件$20 

C 其他配件 / 配飾 / 假髮   按金另議 

 每次按金$100 元，須以現金繳付 

 
4. 借用守則： 

4.1 借用人/機構需先瀏覽『借還戲服~資料光碟』內服飾的編號、資料，服

裝備有不同尺碼，請盡可能預約親臨本中心參考樣板。(中心地址：沙田

馬鞍山耀安邨耀頌樓地下) 

4.2 借用人/機構在辦公時間內致電本中心當值職員申請，填寫附上的『租借

戲服申請表格』第一部份，傳真 2641-4634 或郵寄本中心。(資料不全將

不獲受理。)  

4.3 借用人/機構收到本中心書面確認，方代表本中心接受其借用申請。有關

確認將於接到申請後七個工作天內發出，本中心會因應個別情況聯絡審

核有關借還安排。 

4.4 借用人/機構須清楚明白借用的條款，及自行到中心開放時間內提取或交

通安排。 

4.5 每次借用戲服須繳付$100 元按金；按金將在服裝歸還後退回。(請參考借

用收費表。) 

4.6 借用人/機構須最少一個月前預訂，每次最多可借用五套或以上戲服。 

4.7 借用人/機構每次租借期為不多於四個相連的工作日，請依時交還原好無

缺的物品，若逾期交還，則須按日及件數繳付罰款。超過此期限者，須

經本中心同意。為使物盡其用起見，對經常逾期交還者可終止為其服務。

4.8 借用者若於借還期首天沒到取物品，該次借用申請便會自動取消。 

4.9 借用人/機構須妥為保管借用物品，如借用期間因弄損、弄毀、被竊或被

拆走而需補修或乾洗任何材料/配件的費用，按金將不獲發還或必須賠

償，不得異議。 

4.10 借用之戲服乃提供與非牟利安老服務機構分享活動之用。借用人/機構袛

可用作非牟利用途，一經發現，本中心將究法治理。 

4.11 本中心保留決定租借服裝之最終權利，而不作另行通知。如有查詢可致

電 2641-7787 與當值員工聯絡。 

 


